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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國   律   師   聯   合   會 

第 1 屆第 16 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19:30 

地點：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政府機關代表：法務部檢察司 周科長元華 

主席：陳理事長彥希 

出席：(理事應到 29 位，實到 22 位；當然理事應到 16 位，實到 14 位；監事應到 11 位，實

到 8 位) 

      理事－詹順貴、許雅芬、何志揚、盧世欽、徐建弘、施秉慧、黃幼蘭、李文中、 

            饒斯棋、李奇芳、薛欽峰、谷湘儀、金玉瑩、趙建興、簡榮宗、林  瑤、 

            趙梅君、蔡朝安、黃子恬、曾怡靜、高全國。 

   當然理事－陳雅萍、范瑞華、丁俊和、張智宏、盧永盛、劉雅榛、張右人、蔡金保、 

                陳澤嘉、林仲豪、黃奉彬、林朋助、蕭芳芳、包漢銘。 

   監事－謝英吉、王彩又、黃沛聲、林國泰、顏志堅、蔡志揚、金延華、鄧湘全。 

請假：理事－賴芳玉、吳俊達、黃馨慧、陳姵君、李晏榕、陳孟秀、鄭植元。  

      當然理事－魏翠亭、許正次。 

      監事－郭清寶、王清白、柏仙妮。 

列席：王主任委員惠光； 

      王秘書長永森、方副秘書長瑋晨、劉副秘書長師婷、林副秘書長陣蒼(兼財務主任)。 

壹、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貳、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參、確認第1屆第15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肆、第1屆第15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推薦鄭欽哲教授、劉靜怡教授、林超駿教授為 111 年度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 

     候選人，函文擬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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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過「民事法委員會」提出年度工作計畫及委員名單，已發給聘書在案。 

  3、繼續討論律師倫理規範修正專案小組提出之「律師倫理規範修正草案」，決議如下： 

   (一)草案第 30、31、32、44、47、50 條，依專案小組意見照案通過，但 32 條修正理由 

        四，別字「皆」改為「藉」。 

     (二)草案第 30 條之 2 第 2 項文字，授權專案小組調整。 

     (三)草案第 31 條之 1、35、36、37、41、46 條，經充分討論後，修正通過。 

     (四)草案第 49 條保留暫不修正，會後請秘書處彙整各地方律師公會章程中「另為處置」 

        之規定，提供貴專案小組參考。 

     (五)請專案小組再次檢視所有草案條文。(包括第 26 條第 2 項，應改為「本」規範；本 

        次修正超過一半以上條文屬於全案修正，條次是不需要使用「之一」、「之二」。)  

        專案小組整理完整版條文，如附件二。 

伍、會務工作報告 

  1、為舉辦全國律師票選第 6 屆「法官遴選委員會」、「法官評鑑委員會」、「檢察官評

鑑委員會之律師代表，原暫定辦理時程，司法院表示開票日期太晚，後續會來不及其

他行政作業，故調整為 111 年 4 月 23 日辦理裝寄選票作業、4 月 25 日交寄，5 月 27

日上午 9:30 開票。(提醒王監事彩又、謝監事英吉、林監事國泰、黃理事幼蘭、盧理

事世欽、丁當然理事俊和預先安排開票行程。)  

陸、各委員會及各專案工作報告 

  1、「財經法委員會」與「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於 111 年 3 月 25 日合辦「信託 

     業與律師業合作與展望座談會」台中場次。 

  2、本會「民事程序法委員會」針對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447 條及 469 條之 1 提出書面 

     意見，如附件三十。秘書處依理事長批示，於 111 年 3 月 22 日以電子郵件請全體理監 

     事表示意見，截至目前未收到任何補充意見，預計 3 月 30 日致函「司法院」提出建 

     言。 

柒、本會代表參與外部會議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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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財務報告 

  1、本會 111 年 1、2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表，如附件三。 

玖、監事會報告 

拾、討論事項 

  一、陳理事長彥希交議：律師倫理規範修正專案小組提出「律師業務推展規範修正草案」 

   如附件四，請討論案。 

     說明：專案小組成員：趙梅君(召集人)、張右人、林瑤、黃沛聲、鄧湘全、蕭芳芳、 

      金玉瑩、蔡朝安、高全國、盧世欽、林國泰、黃子恬、王惠光、范瑞華、賴柏 

      翰、廖家振律師及姜世明教授、陳鋕雄教授。 

   決議：(一)修正通過律師倫理規範第 12 條，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2條 

律師不得以下列方式推展

業務： 

一、 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宣傳。 

二、 支付介紹人報酬，但

法令或全國律師聯合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三、 利用司法人員或聘僱

業務人員為之。 

四、 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律師推展業務限制之相關

規範，應由全國律師聯合

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訂

定，並經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 

第 12條 

律師不得以下列方式推展

業務： 

一 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宣傳。 

二 支付介紹人報酬。 

三 利用司法人員或聘僱

業務人員為之。 

四 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一、 禁止支付介紹費之目的在

於希望當事人得到合適之

法律專業服務，不因介紹

人可收取報酬而介紹當事

人至不合宜之法律事務。

目前日本對於支付介紹費

全面禁止，美國則原則禁

止、例外准許。衡諸我國

律師產業現況，第三款維

持原則禁止之基本規定，

並於但書增設例外許可之

規定，以兼顧時代演進與

法規變動。 

二、 律師法第四十條第二項規

定：「前項推展業務之限

制，於律師倫理規範中定

之」，立法技術上如另訂律

師業務推展規範，應經全

國律師聯合會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且應經律師倫理

規範授權，爰增訂第二項。

若違反律師推廣業務限制

之相關規範，即屬於以不

正當之方法推廣業務，自

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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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律師業務推展規範，名稱修正為「律師推展業務規範」。 

      (三)第 1、2、3、6、9 條，條文文字依專案小組意見照案通過。其中第 3 條立 

               法說明一修正為「…爰課予律師保存義務，以供將來本會、地方律師公會 

               調查或相關法律程序進行之用。」。             

            (四)第 4、5、7、8 條，修正通過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律師推展業務，不得有下列

情形： 

一、對事實或法律有重大扭

曲或省略，足以使他人

對該事實或法律產生

誤解。 

二、有引人錯誤或誤認之

虞。 

三、誇大或使人抱有過度期

待。 

四、以強暴、脅迫或騷擾之

方法，使人產生重大困

擾或不安。 

五、貶抑、詆毀特定律師或

律師事務所。 

六、明示或暗示與公務機關

有特殊關係或影響力。 

七、違反法令或本會規章。 

八、有害律師尊嚴、形象或

信用之虞。 

 

第四條 

律師推展業務，不得有下列

情形： 

一、與事實不符。 

二、有引人錯誤或誤認之虞。 

三、誇大或使人抱有過度期

待。 

四、使人困擾或不安。 

五、貶抑、詆毀特定律師或

律師事務所。 

六、明示或暗示與公務機關

有特殊關係。 

七、違反法令或本會規章。 

八、有侵害律師尊嚴、形象

或信用之虞。 

一、 原條文第一款之文字過於

抽象，且未區分與事實不符

之情事係刻意或過失所導

致，恐有打擊面過廣而造成

寒蟬效應之疑慮，或因難以

理解而實質上未達到規範

之效果，爰參酌美國「律師

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 7.1

條、哥倫比亞特區律師公會

業務行為規範第 7.1 條等規

定，修訂本條第一款之規

定，限於刻意對事實與法律

扭曲或省略之情形始加以

禁止。 

二、 律師作為在野法曹，肩負促

進我國民主法治發展之使

命（律師法第 1條），透過少

數見解挑戰既有看法，長久

以來亦為律師推動我國民

主法治發展之重要方式。據

此，律師於推展業務時，縱

然持與現行司法實務多數

或主流見解相異之少數見

解以推展其業務，僅須告知

他人相關法律、事實與實務

見解之全貌，而非刻意扭曲

或省略重要部分以推展業

務，即不在本條第一款禁止

之列，併予敘明。 

三、 鑒於對客戶明示或暗示與

公務機關有影響力亦可能

使客戶對委任之內容有不

當期待，進而戕害法治與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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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師專業形象，爰修正原條文

第六款之規定。 

四、 惟若係單純描述過去在公

務機關之經歷，例如表示其

曾擔任檢察官、法官等職

位，由於不涉及明示或暗示

其與該公務機關之特殊關

係或影響力，尚不致使客戶

對委任內容產生不當之期

待，自不在本條第六款規定

限制之範圍內，併予敘明。 

五、 第八款文字略作修正，將現

行條文「侵害」刪除贅字

「侵」。另本款所指律師之

「形象」，應包含律師之專

業、正直、誠信及公益等形

象，併予敘明。 

※第一款說明及說明內容中「客

戶」是否改成「當事人」或「推

展業務之對象」，授權專案小組

調整。 

第五條 

律師推展業務，不得表示下

列事項： 

一、 訴訟之勝訴率。 

二、 顧問對象或委任人。 

三、 受任中的事件。 

四、 過去處理或參與之事

件。 

五、 現兼任公務機關之名

稱及其職稱。但於學術

機構兼任教職或研究

者不在此限。 

六、 自稱為特定領域之專

家。 

前項第二至四款，於事件廣

為一般人所知悉，或未特定

委任人且無損害委任人利

益之虞，或得顧問對象或委

任人事前書面同意者，不適

用之。 

第五條 

律師推展業務，不得表示下

列事項： 

一、 訴訟之勝訴率。 

二、 顧問對象或委任人。但

得其書面同意者不在此

限。 

三、 受任中的事件。但得委

任人書面同意，或未特

定委任人且無損害委任

人利益之虞者，不在此

限。 

四、 過去處理或參與之事

件。但得委任人書面同

意，或事件廣為一般人

所知悉或未特定委任人

且無損害委任人利益之

虞者，不在此限。 

五、 現兼任公務機關之名稱

及其職稱。但於學術機

構兼任教職或研究者不

在此限。 

一、 原條文第二款至第四款但

書文字有所重複，且律師表

示處理之事件來推展業務，

時常同時提及委任人或顧

問對象，因此第二款至第四

款但書之情形宜做相同處

理，爰統一修訂調整至第二

項。 

二、 參酌紐約州律師公會之業

務行為規範第 7.2 條(b)(2)

項，雖得表示委任人之姓

名，但強調須以「事前」許

可之方式為之，爰增訂於調

整後之第二項。 

三、 為避免律師透過支付對價

或報酬予顧問對象或委任

人，以取得渠等同意而形成

付費推薦可能造成之弊端，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四、 新增第六款規定，律師不得

自稱為特定領域之專家，以

免誤導當事人。惟律師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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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律師得到前項顧問對象或

委任人之同意，不得支付任

何報酬或對價。 

名片、官方網站或其他傳播

媒體表明其執業範圍之主

要領域，非屬第六款所稱

「自稱為特定領域專家」，不

在本條禁止之列。 

※第一項第六款「特定領域」授

權專案小組加以說明。 

第七條 

律師不得主動以當面、視訊

或通話之方式，親自或利用

他人對原不認識之特定人

招攬業務。但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 於受招攬人之身體、自

由遭受緊急危難時。 

二、 本人以外之有辯護人

選任權或得為輔佐人

之人同意時。 

三、 對設有法律專責人員

之法人者。 

律師於知悉受招攬人已委

任其他律師或明示不願意

受招攬時，不得為前項但書

之招攬。 

第六條 

律師不得親自或利用他人主

動撥電話或拜訪原不認識之

不特定人，以招攬業務。 

一、 原第六條僅規定「撥電話」、

「拜訪」招攬方式，考量現

今通訊科技多元化，爰改為

「當面或即時之方式」。 

二、 參酌美國「律師執業行為模

範規則」第 7.3 條之”live 

person-to-person contact”以

及哥倫比亞特區律師公會

業務行為規範第 7.1 條之

“in-person contact”取代羅

列特定方式，爰規定律師不

得以當面或即時之方式，親

自或利用他人對原不認識

之特定人招攬業務。 

三、 惟當受招攬人身體、自由遭

受緊急危難時，例如遊行示

威活動遭到警方當場拘捕，

而有立即委任辯護人維護

其權益之急迫情形時，即無

加以限制之必要，爰增訂本

條第一項但書第一款之例

外規定。 

四、 參酌日本弁護士聯合會律

師業務廣告規程第 5 條第 1

項但書第 2款之規定，律師

經本人以外有辯護人或輔

佐人選任權之人同意，進而

對原不認識之本人進行招

攬業務之行為，亦應無加以

限制之必要，爰增訂本條第

一項但書第二款之例外規

定。 

五、 設有法律專責人員之法人，

當不致發生一般人民因不

熟悉專業法律知識，而對於

律師招攬行為所產生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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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理壓迫，無加以限制之必

要，爰增訂本條第一項但書

第三款之例外規定。 

六、 當受招攬人明示不願意受

招攬時，自不得繼續為之，

以避免損害律師專業形象，

並對一般民眾之生活造成

過度干擾，爰增訂本條第二

項之規定。 

七、 倘律師已事先與特定人相

互聯繫後始對其進行當面

或即時之招攬業務行為，即

非屬對「原不認識之特定

人」進行招攬業務，自不在

本條禁止之列，併予敘明。 

第八條 

律師不得藉支付費用或其

他對價與單純介紹案件之

人以推展業務，亦不得僅因

介紹案件予他人而收受費

用或其他對價。但經本會許

可之律師平台服務，不在此

限。 

經委任人之事先書面同意，

律師得因業務需要而與他

律師合作，依其分工而約定

酬金之分配。 

第七條  

律師不得藉支付介紹費與單

純介紹案件之人以招攬業

務，亦不得僅因介紹案件與

他人而收受費用。 

律師得因業務需要而與他律

師合作，並依其分工而約定

酬金之分配。 

一、 參酌日本弁護士聯合會律

師職務基本規程第 13 條規

定「謝禮或其他對價」，歐美

規定「金錢給付或其他有價

之物」，將介紹費修訂為「費

用及其他對價」 

二、 原第七條所使用之文字為

「招攬業務」支付介紹費，

修訂為「推展業務」。 

三、 參酌英國律師行為準則第

5.1 條，為保障委任人之權

益，律師與他人共同承辦案

件並約定酬金分配，應事先

得委任人之書面同意始得

為之，爰修訂原條文第二項

之規定。 

 

            (五)第 4 條第 1 款說明及該條文說明內容中「客戶」是否改成「當事人」或 

               「推展業務之對象」，授權專案小組調整。 

            (六)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特定領域」授權專案小組加以說明。。 

        (七)請專案小組再次檢視所有草案條文，並授權相應調整說明用字。定稿後， 

           提交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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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韋廷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適用疑義，如附件五，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六。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三、「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國聲法律事務所」黎銘 

      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如附件七，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八。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四、「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台中律師公會」轉來會 

      員陳維鎧律師函詢、陳律師另外致函本會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如附件九及附

件十，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十一。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五、「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興望法律事務所」曹 

      孟哲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如附件十二，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十三。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六、「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陳勇成律師函詢律師倫理 

      規範適用疑義，如附件十四，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十五。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七、「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李美玲女士函詢「律師事 

      務所之特定商標代理案件如果由該事務所受雇之非律師人員具名代理委託人處理，該 

      律師事務所之任何律師就該特定商標案件之處理，是否即不受律師倫理規範之規範或 

      限制。」，如附件十六，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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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八、「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林梅玉律師函詢律師倫理 

      規範第 30 條適用疑義，如附件十八，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十九。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九、「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康克爾國際法律事務所吳 

   奕綸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如附件二十，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廿一。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十、「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眾博法律事務所王武龍律 

   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1 項、第 32 條第 1 項適用疑義，如附件廿二，請討論 

      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廿三。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十一、「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恆業法律事務所林繼 

        恆、陳昶安律師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1 項第 1、2 款適用疑義，如附件 

        廿四，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廿五。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十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法務部」轉育法法律 

        事務所游淑惠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32 條適用疑義，如附件廿六，請 

        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廿七。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十三、「律師倫理委員會」王主委惠光提議、陳理事長彥希交議：絲漢德律師函詢律師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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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規範適用疑義，如附件廿八，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書如附件廿九。 

        決議：不及討論，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拾壹、臨時動議 

  一、蔡當然理事金保提議、線上出席會議之理事、監事附議：是否請司法院、法務部統計 

      每年准許非律師為代理人的案件數量，並函請法官、檢察官從嚴審核代理權之許可， 

      請討討論案。  

   說明：(一)民事訴訟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但經審判 

               長許可者，亦得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刑事訴訟法第 29 規定： 

               「辯護人應選任律師充之。但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選任非律師為 

               辯護人。」；同法第 236 條之 1 規定：「告訴，得委任代理人行之。但檢 

               察官或司法警察官認為必要時，得命本人到場。」。 

           (二)111 年 3 月 25 日於雲林縣查獲偽律師案件，經「雲林律師公會」理、監事 

               熱烈討論，民、刑訴訟進行中是否准許非律師代理，律師公會完全沒有置 

               喙的餘地，更有甚者，告訴代理人根本就沒有規定需要律師資格，而迄今 

               強制律師代理訴訟之制度遲遲未能立法施行，磋商過程中「司法院」、 

               「法務部」是否需要提供每年准許非律師為代理人的案件數量，以供檢討 

               許可代理是否有太過寬鬆之情事。 

            (三)目前民、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聚焦於建構妥速有效率及嚴謹的上訴制度， 

               如對於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為寬鬆之許可，等同開啟沒有效率的 

               訴訟程序，如因而得出瑕疵的確定裁判，勢必再度引起後續救濟上的問 

               題，因而法官、檢察官應有從嚴審查是否准許代理之必要。 

      決議：照案通過。 

拾貳、散會 

                  紀  錄：羅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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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